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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使用再生水辦法 ( 民國 105 年 11 月 04 日 發布 )

第 1 條
 

本辦法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本條例第四條所稱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指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之
 

各地區供需分析，經中央主管機關檢討水源開發情勢、水源整體調配措施
 

、系統再生水發展潛勢及其他相關因素，於目標年自來水可供水量無法滿
 

足需求水量，並經其公告之地區。
 

第 3 條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公告轄內
 

公共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或放流水總量與其可供申請量及相關資訊。
 

第 4 條
 

開發單位興辦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且用水計畫之計畫用
 

水量達每日三千立方公尺以上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用水計畫，使
 

用系統再生水。
 

本辦法發布前核定之用水計畫，因變更開發行為致用水計畫之計畫用水量
 

累計達每日三千立方公尺以上者，其擴增水量部分應依用水計畫審查結果
 

，使用系統再生水。
 

前二項應使用系統再生水之一定比率如下，其用水包含生活、其他及工業
 

用水者，每日應使用系統再生水量得合計之：
 

一、用水計畫中屬生活及其他用水，應使用百分之十以上系統再生水。
 

二、用水計畫中屬工業用水，應使用百分之五十以上系統再生水。
 

依前項核計每日應使用系統再生水量未達一千立方公尺者，得免依前項規
 

定使用系統再生水。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開發行為於開發及營運期程間位於政府興辦再生水開發
 

案供水區域內，為核定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用系統再生水期程及對應水
 

量之依據；並得視下水道系統及再生水開發案供應條件，調整第三項使用
 

系統再生水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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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認定，以其用
 

水計畫審查期間中央主管機關最新公告為準。
 

第 5 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實際用水情形與用水計畫內容差異達一定比率或
 

一定規模者，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實際用水量連續三年均未達各該年度
 

核定用水量百分之七十且差異量達平均每日三千立方公尺以上者。
 

符合前項規定之開發單位，應提出差異分析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中
 

央主管機關得視其用水差異情形，調整或核減其用水計畫原核定之各年度
 

至終期計畫用水量，或於差異範圍內調整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統再生水。
 

前項調整使用系統再生水之一定比率，由中央主管機關評估水源供應條件
 

、產業用水特性、開發單位節水成效、鄰近公共下水道系統及再生水廠建
 

設情形及其他相關因素，視個案情形審議決定之，其比率應低於前條第三
 

項規定之比率。
 

第 6 條
 

依水利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六項規定提出之用水計畫，位於水源供應短缺
 

之虞地區，除既有用水需求外，有新增或變更需擴增水量，致用水計畫之
 

計畫用水量累計達每日三千立方公尺以上者，其擴增水量部分應依用水計
 

畫審查結果使用系統再生水之一定比率，準用第四條第三項規定。
 

第 7 條
 

應使用系統再生水之開發單位得與同一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內之既有用
 

水事業交換水源，以代替履行其使用系統再生水之義務。
 

開發單位及代替履行者應提出用水計畫及經公證之代替履行契約，送中央
 

主管機關審查核定後，始得為之。
 

前項代替履行者所提之用水計畫應含實際用水紀錄及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
 

定之廢（污）水或放流水使用許可或其與再生水經營業間之再生水購水契
 

約。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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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附件：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使用再生水辦法 立法理由.txt


